第三章  磋商内容及采购要求
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大楼、诉讼服务中心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全权委托实行物业管理。

座落位置：汉中市汉台区西环路

总占地面积：15亩

管理面积：17038.23平方米

（其中包括：主楼6478平方米、附楼3375平方米、诉讼服务中心5940.23平方米、餐厅486平方米、公共卫生间489平方米、院落绿化等。）

物业类型：办公楼

委托管理事项

（一）房屋建筑本体共用部位（屋顶、梁、柱、楼梯间、走廊通道、门厅、设备机房等）的维护、养护和管理。

（二）房屋建筑本体共用设施设备（共用的上下水管道、落水管、路灯及各办公室照明、加压供水设备、配电系统、楼内消防设施设备、电梯等）的维修、养护、管理和运行服务。

（三）本物业规划红线内属物业管理范围的（道路、室外上下水管道、化粪池、沟渠、池、井、绿化、路灯）的维修、养护和管理。

（四）公共环境（包括楼内公共区域及房屋建筑物共用部位包括：楼梯、走廊、卫生间、院领导办公室、会议室、审判庭、科技法庭、执行指挥中心及办公区、审判区、接待区等的清洁卫生。

（五）院内会议服务、会议室、审判庭设备管理及其他临时性任务。

（六）各类建筑材料的保养及护理：石材、木制品抛光打蜡、不锈钢光亮养护、皮制品抛光打蜡、玻璃幕墙清洗。
（七）机关前后院的绿化修剪、除草、施肥、病虫害防治和环境卫生。

（八）报刊、杂志的分发、投递。

（九）管理与物业相关的工程图纸，档案资料。

（十）脏污分类、清查、搬运、档案搬运及各种临时性任务。

注：各种清洁工具、清洁剂等均由成交人提供。
6、人员配置最低要求

	岗位
	人数
	职责范围

	项目经理

（具有相关物业管理从业经验）
	1人
	负责物管处日常工作安排，与院方联系、员工培训等全面工作。

	项目副经理

（具有相关物业管理从业经验）
	1人
	负责物管处日常工作安排，检查服务质量，主抓维修等全面工作。协助经理管理日常事务。

	客户（综合）服务
	1人
	负责会议、客餐服务、工作档案建立，整理保管等工作及报刊杂志的分发，协助经理管理日常事务。

	综合维修
	2人
	负责办公楼的水、电、消防、电梯等设施的日常维修、养护绿化修剪、除虫、养护等工作。

	清洁工
	12人
	负责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，审判庭、诉服中心、附楼、会议室、科技法庭、执行指挥中心等楼内外及院落的清洁卫生、每季度的石材、打蜡等养护工作。


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实行托管。（此部分内容允许向中小企业分包，预算金额为37.2万元。拟在成交后将此部分内容分包的，应当在响应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，分包承担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。）
1、机关食堂实行成本经营，自负盈亏的模式。工作日供应早、中、晚三餐，不定期有工作餐接待。平时就餐人数为120-200人。每月进行满意度测评，满意度低时，采购人可要求更换厨师。
2、厨师长负责对采购的菜、（食）品等物资验收，负责确认菜、（食）品质量、数量和市场调查、费用测算等事宜，并做好每日登记，每月汇总。

3、聘请4人担任厨房工作人员（含炊事员、勤杂工，并具有身体健康证明等资料）经审查合格后机关食堂工作。

4、负责机关食堂的工作餐、客餐的制作供应工作。

5、负责机关食堂的日常管理服务、含环境卫生、工作餐、客餐的接待服务工作，负责食堂的食品安全、卫生，市场调查、膳食搭配、食堂账目统计等工作。

6、人员配置最低要求

	岗位
	人数
	职责范围

	厨师
	2人
	负责机关食堂的工作餐、客餐的制作及食堂内的清洁卫生，每周食谱的编定。

	帮厨
	1人
	协助主厨负责机关食堂的工作餐、客餐的制作及食堂内的清洁卫生。

	洗碗工
	1人
	负责机关每餐的餐具收集、清洗、消毒及饭厅内外的清洁卫生。


备注：以上均是加“★”内容项，均为实质性要求，响应人未逐条响应、有缺漏或负偏离将视为无效响应。
